附表2
僑務委員會「2026年臺灣美食國際巡迴講座」
ＯＯ地區預定行程表
	具教學性質活動場次
	日期
	時間
	行程
	航班
	國家城市
	主辦單位
	參與人次
	活動地點
	備註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
＊總計     場次具教學性質活動、預定參與      人次。
＊示範教學及大型活動具教學事實者，請於場次欄註記場次數；如活動行程未有示範教學等文字，請於備註欄加註「具示範教學性質」，俾利本會核計主廚及主廚助理教學酬金。
＊教學酬金以場計費，每場次時間以4小時為原則（自講師開始示範烹調起算，備料及採買時間不計），倘活動時間超過者請區分上、下半場，確保教學及活動成效。
＊如安排僑營餐飲諮商輔導，與諮商相關之費用由僑團自理。
